
桃園市立觀音高級中等學校高中部 12 週年暨國中部 69 週年校慶系列活動 

70 Cheers 徵選設計競賽 

壹、依據： 

本校高中部 12 週年暨國中部 69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實施計畫辦理。 

貳、目的： 

一. 提升校慶活動內容豐富性及傳承優良校風，並增加校慶活動之活潑感與趣味性。 

二. 透過校慶活動推廣，鼓勵全校親、師、生發揮創意巧思、愛校情懷和團體創意。 

三. 盼透過創意設計，建立學校形象，並達到為明年國中部 70 週年校慶之活動宣傳。 

参、主辦單位： 

學務處。 

肆、參加對象： 

不限，歡迎本校教職員工生、新坡國中校友、觀音高中校友與所有關心觀音高中及新坡

國中的好夥伴們。 

伍、競賽方式： 

一. 本活動採志願報名方式參加。 

二. 因應國中部即將迎來 70 週年校慶，頌讚育才 70 載，桃李滿門展未來。故參賽者需

以「70」作為主題創作元素，並達到預告與宣傳國中部 70 週年校慶之目標。 

陸、設計說明： 

一. 本設計競賽形式不拘，可設計 LOGO、圖畫、影像、歌唱、短片……等。 

二. 請簡單扼要敘述說明設計理念(100 字至 150 字，條列說明者佳)，設計理念須包含

「主題意義表達」與「創意發想說明」。 

三. 作品內容請使用非商業版權的原創圖像及未發表過之作品，且不得有侵權之行為，

若得獎作品經檢舉有抄襲之行為且經查證屬實，即取消其得獎資格，請參賽者密切

留意。 

四. 得獎作品需簽訂商標使用授權同意書，始頒發優勝獎金及獎狀。 

柒、收件時間： 

即日起至 112年 10月 13日(星期五)中午 12時止，可利用下述方式將作品繳交： 

一. 親送繳件：請送至本校學務處活動組。 

二. 寄送繳件：寄送地址為桃園市觀音區中山路二段 519 號，觀音高中活動組收。 

三. Email 繳件：電子信箱為 studentaffair@gish.tyc.edu.tw 

捌、評分標準與方式：  

一. 標準： 

主題表示：30% 

創意：30% 

感染力：40% 

二. 方式：由高中部 12 週年暨國中部 69 週年校慶運動大會籌備委員會擔任評審。 

玖、獎勵：  

一. 第一名：獎金伍仟元、獎狀乙紙。 

二. 第二名：獎金肆仟元、獎狀乙紙。 

三. 第三名：獎金參仟元、獎狀乙紙。 

四. 佳作三名：獎金壹仟元、獎狀乙紙。 

拾、本競賽經籌備委員會討論通過，陳校長核可後實施，修正後亦同。 


